关于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促进知识产权创新，激发全社会创造力，释放经济活力，推动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政策措施。

一、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
（一）鼓励高质量专利创造。对获得中国专利奖、江苏专利奖、连云港专利奖的单位和个人，按省、市级奖励资金的50%给予配套奖励。
（二）推进实施商标战略。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商标布局，对获准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且延伸注册国10个以上的，每件给予1万元奖励，同一企业每年获得奖励最高不超过3万元。对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单位，给予每件20万元奖励。
（三）鼓励培育地理标志商标（产品）。对新获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或地理标志商标，且相应地理标志管理制度健全，管理机制完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已在一定范围推广使用的，给予相应申请单位（权利人）每个产品或每件商标10万元奖励。
二、促进知识产权高效益运用
（四）加强知识产权综合能力建设。对新认定的国家、省、市知识产权示范园区，分别一次性给予50万元、30万元、10万元奖励。对区域创新能力强，当年度净增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80件（含）以上的，被县知识产权局认定为知识产权优势园区的，一次性给予15万元奖励，当年度净增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30件（含）以上的，被县知识产权局认定为知识产权优势镇的，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对当年度净增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20件（含）以上，被县知识产权局认定为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一次性奖励5万元，超过10件部分，每件奖励0.3万元，累计最高奖励10万元。
（五）实施创新主体贯标工程。加强创新主体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掌握核心专利能力。对通过知识产权管理相关国家标准认证或省绩效评价合格的企业、科研组织，一次性奖励3万元。
（六）开展知识产权强企行动。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试点和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试点，引导企业加大知识产权投入，加强专利信息利用，通过专利分析、专利导航等提高研发起点，科学布局专利，规避侵权风险。对新认定的连云港市高价值专利培育试点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试点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10万元、5万元。
（七）促进知识产权与金融资源有效融合。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分担及补偿机制。企业以专利权和商标权同时出质获得贷款的，对贷款利息及评估等服务费用给予最高不超过50％的补助，同一企业每年获得补助最高不超过30万元。企业投保知识产权保险的，对保费给予最高不超过50％的补助，同一企业每年获得补助最高不超过5万元。支持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业务，对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的同一发起单位，补助最高不超过5万元。

三、促进知识产权高标准保护
（八）完善维权援助工作机制。鼓励和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力度。大力开展各类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企事业单位涉知识产权被侵权请求调解、裁决的，对定案案件产生的仲裁调解费、公证费、律师代理费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给予补助，每件最高不超过0.5万元。
（九）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知识产权被侵权主动维权并获得认定或和解的，按照维权实际发生费用的20%给予补贴，同一主体每年最高不超过8万元。涉诉知识产权案件胜诉且判决已生效的，按照案件诉讼费、代理费、鉴定费及其它为开展维权活动所支出的必要费用20%给予支持，前述费用已由案件败诉方承担部分除外，每件案件不超过3万元。知识产权被侵犯的刑事案件经司法鉴定并最后定案的，按照司法鉴定费用的20%给予补助，每件案件不超过2万元。
对被认定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培育市场的，给予10万元奖励；对获省、市“正版正货”示范创建街区、示范行业的，分别给予5万元和3万元奖励。
四、促进知识产权高水平服务
（十）提升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能力。推动知识产权代理机构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对注册地在我县的专利代理机构，成立三年内代理我县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300件且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80件的专利代理机构，一次性奖励20万元。对专利代理机构上年度代理我县发明专利的授权量达30件的，奖励8万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件奖励0.2万元，累计最高奖励10万元。
对注册地在我县的商标代理机构，上年度代理本区企业商标注册获批量达100家、200家、400家以上，其中服务首次获批商标注册企业数达到60家、120家、240家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分别给予2万元、4万元、8万元奖励。
支持面向中小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托管、信息咨询等公共服务，对承接30家以上中小企业托管服务的各类机构主体给予5万元补助。
（十一）加强知识产权宣传培训。积极开展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普及、工作成果展示、案例分析、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对获批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或江苏省知识产权培训基地的一次性支持工作经费30万元。鼓励中小学开展知识产权教育，对新认定的国家、省、市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示范（试点）学校，分别一次性给予20万元、10万元、5万元奖励。
（十二）加快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被评选为全国知识产权领军、骨干人才的，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奖励；被评选为江苏省知识产权领军、骨干人才的，给予1万元、0.8万元奖励。被评定为知识产权师、高级知识产权师、正高级知识产权师的，分别给予所在企业0.3万元/人、0.5万元/人、0.8万元/人奖励。当年度取得专利代理师资格证的，给予所在单位0.6万元/人奖励。
此前与本文件有关知识产权政策不一致的，按照本文件执行。《关于调整专利资助标准的通知》（灌知发【2019】1号）文件废止。

